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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證異動申請書 

申請單位名稱  申請人姓名  

聯絡電話  電子郵件信箱  

異 動 日 期 / 異 動 項 目 及 說 明 

可能的異動如下：增列、減列驗證範圍、負責人、管理代表、聯絡人或班員異動、總部移轉、調整

圍籬緩衝帶、變更水源、使用客土、改變耕作方式、變更肥料或病蟲草害資材、退出驗證、田區重

新劃分、經營方式變更、其他…等(各項異動應提出如背面附表所列之文件或其他文件、紀錄、標示、

照片、檢驗報告等相關證明) 

異動類型及範圍： 

異動類型：□增列  □減列  □結束  □其他變更 

異動範圍： 

□人員(如為增列或變更請檢附證明文件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產品(如為增列請檢附生產紀錄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生產廠(場)區(如為增列或變更請檢附地籍資料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我確認上述資料無誤。         申請人簽名/日期：            /    年   月   日
 
 

申請單位編號 承辦人員 受理日期 

   

說明： 

 

 
 

受理情形(由中心填寫) 

審查意見 

同意上述變更或異動。 

配合追查一同辦理。 

辦理完整驗證稽核流程。 

辦理不定期追查。 

提交驗證決定。 

其他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業經理：                

確認後續辦理結果 

資料變更完成 

其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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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、須檢附下列文件： 

異動項目 應檢附文件 
申請者

檢核 

本中心

檢核 

生產廠(場)區

異動 

□詳細列出異動之生產廠(場)區清冊 

□減列，免檢附地籍資料 

□增列： 

□土地證明：地籍謄本、地籍圖謄本/空照圖/航照圖

/資訊、養蜂事實登錄及租賃契約 

  

經營主體名稱

變更 
□法定實體證明文件影本、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 

人員變更 

□詳細列出異動之驗證成員清冊 

□減列，免檢附成員資料 

□增列(適用於集團) 

□個人身份證正反影本 

□新增成員與總部有法律或合約之關係證明文件 

□對新增成員之內部稽核 

  

□負責人、管理代表、聯絡人異動：個人身份證正反影

本、法定實體證明文件影本、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
  

產品(蜂箱數)

異動 

□詳細列出異動之產品清冊 

□減列，免檢附產品資料 

□增列： 

□年度生產計畫表 

□維持運作系統相關之紀錄與文件，如工作及品管

紀錄；原料及資材庫存；生產用地、設施及環境

管理等紀錄；養蜂事實登錄 

□資材購買憑證之收據或發票 

□採收紀錄(如申請增列的作物已採收，請列出產品

名稱、地號、採收日期、採收數量和批號) 

  

產品製程 

□詳細列出異動之製程說明 

□減列，免檢附製程說明 

□增列： 

□加工、分裝及流通之流程圖 

□原料通過驗證證明文件、購買憑證 

□足資證明產品完整性之作相關紀錄及單據憑證，

包括購入原料、驗收、產製、加工、包裝、標示、

倉儲及銷售紀錄等 

  

其他變更 說明檢附文件(如：委外合約書…等)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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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、 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異  動  驗  證  費  用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年        月        日 

申請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異動增加之費用，新臺幣              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繳款方式：□付現 □劃線之即期支票或匯票 □匯款 

 

本人向國立中興大學申請進行驗證異動相關作業，同意於期限內【  月  日前】繳交上

述因異動而額外增加之費用，如逾期未繳交完成，則同意國立中興大學撤銷上述驗證異

動作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已確認並簽名以示同意：                 稽核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   

※發票如需統編，發票抬頭：□同委託單位；或另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 

異動增加之驗證費用如下，檢驗部分另外報價。【款項不包含匯款手續費】 
請於【    月    日前】繳款，【繳款後煩請主動告知匯款資訊並檢附匯款證

明】，謝謝。 

聯絡電話：04-22840490      傳真：04-22858717      信箱：APACC@nchu.edu.tw 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異  動  驗  證  費  用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年        月        日 

申請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異動增加之費用，新臺幣              元整 

繳款方式：□付現 □劃線之即期支票或匯票 

□匯款，帳戶名稱：「國立中興大學校務基金 401 專戶」；銀行名稱：第一商業

銀行台中分行；銀行代號：「007-4016」帳號： 4155030000        。 

 

本人向國立中興大學申請進行驗證異動相關作業，同意於上述期限內繳交上述因異動而

額外增加之費用，如逾期未繳交完成，則同意國立中興大學撤銷上述驗證異動作業。      

申請人已確認並簽名以示同意：                 稽核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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